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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論 文 導 讀   
 

源自立法者授權之行政機關判斷餘地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年度訴字第 1057號判決評析 
 
編目：行政法 
 

出處 月旦裁判時報，第 81 期，頁 5-14 

作者 傅玲靜教授 

關鍵詞 判斷餘地、規範授權理論、評估特權、權力分立、權利保障實效性 

摘要 

一、桃園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申請人）於民國 102 年依區域計

畫法（下稱區計法）第 15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經桃園市政

府向內政部提出「桃園縣八德市物流中心申請設置工商綜合區開發

計畫」（下稱系爭申請案）書圖，申請內政部為非都市土地之開發

許可。 

二、經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下稱區委會）審查，決議請申請人補充

說明可否增設人行道及人行動線規劃，並請專案小組討論系爭申請

案主要聯絡道路寬度不足 15.5 公尺，得否同意本件申請案情況特

殊，且有具體交通改善計畫，得不受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下稱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工商綜合區專編第 5 點第 1 項其中一條

路寬至少 15.5 公尺以上之限制。關於此部分的規劃，專案小組及區

委會多次請申請人就委員所提有關衍生交通量對於周邊交通系統

影響、主要聯絡道路僅 12.51 公尺之交通改善計畫等疑慮加強補充

說明。 

三、105 年 4 月 14 日，內政部區委會審議決議，以本案主要聯絡道路寬

度僅有 12.51 公尺，與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工商綜合區專編第 5 點其

中一條路寬至少為 15.5 公尺之規定不符，且尚難認本案有情況特殊

而同意以申請人所提交通改善計畫酌減聯絡道路寬度，本案工商綜

合區之開發不符區計法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第 4 款「與……鄰近之

交通設施……等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服務能相互配合者」之許可條

件，應不予許可。 

四、內政部發函通知申請人，系爭申請不予許可，申請人不服，循序提

起訴願、行政訴訟。北高行認為原處分並無判斷濫用之違法情事，

因此判決駁回原告之訴。本文將探究德國法的判斷餘地之理論基

礎，並據此發現北高行所為之本案判決，有將不屬於判斷餘地之事

項，認定屬於判斷餘地，判決見解有所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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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爭點及 

判決理由 

一、爭點：原處分是否有判斷餘地恣意濫用之情形？ 

二、判決理由 

(一)原告主張系爭申請案基地聯絡道路雖然寬度不

足，但符合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規定具有特殊情

況，且已向桃園市交通局核備交通改善計畫，但

內政部及其區委會未詳加注意，有恣意濫用判斷

之情事。 

(二)北高行則認為系爭申請案歷經區委會 2 次會勘、

3 次專案小組會議及 4 次會議充分討論，另審酌

會議紀錄之發言內容，認為區委會會議已充分考

量原告之各項請求，並已審酌相關文件，基於區

域計劃整體考量，認無再次要求原告補正陳述意

見之必要，並未違反比例原則、有利不利一併注

意原則，原處分並無判斷濫用之情事，故判決駁

回原告之訴。 

評析 

一、行政法院於本件中所採之司法審查密度 

本件判決沿襲釋字第 553 號解釋理由書之內容，認為

內政部區委會係以合議制方式審查開發許可，而委

員會組織成員多元，包含專家學者、公益人士，且

專家學者及公益人士不得少於總人數二分之一。因

此採取較低密度之審查，認為區委會之審查結論具

有專業判斷性質，法院原則上應尊重其專業，故承

認內政部享有一定判斷餘地。 

二、重新探究德國承認判斷餘地之理論基礎 

(一)規範授權理論—以立法者之授權為基礎 

1.判斷餘地理論的發展，主要在於個案中應適用

之法律規範構成要件包含不確定法律概念，涉

及一定評價及估測，當中司法審查密度，涉及

行政權之羈束與自由，而與行政權及司法權之

互動關係有關。 

2.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雖無固定見解，但向來不認

為行政決定的複雜性及專業性，即可作為限制

司法權進行審查之事由，而聯邦行政法院於

2011 年之裁定中，採取規範授權理論，強調行

政權對於個人權利所為之決定，僅基於法律規

定始享有最終的決定權限，可不受法院審查或

僅受有限之審查，法律必須明文規定或從法律

解釋可明確得出此結論，始足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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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評析 

3.因此，若法院在缺乏法律授權依據的情形下，

承認行政機關不應享有的最終決定權，而未全

面合法性審查其行政決定，不僅牴觸司法依法

審查之要求，亦違反基本權有效保障之精神。 

(二)判斷餘地案例類型及承認之理由 

1.德國是以整理實務見解之方式，逐漸建構其案

例類型。一般最重要的類型是基於考試法規而

舉行之考試事項，承認立法者授權行政機關於

考試評分或評等部分，享有最終判斷權限，理

由則是考試評分具有高度屬人性的專業判斷，

且法院訴訟程序中難以重現考試當時情形，此

外，法院於個案中打破原機關所為之評分判

斷，亦可能對其他應試者產生不公平情形。實

務上，亦承認於公務員之任命、晉升及調整等

人事考評事項，行政機關享有判斷餘地。 

2.此外，依法律規定組成之委員會，如其不受行

政機關個案指示限制而獨立行使職權，且其委

員具備專業知識，並以特定程序作成評估，而

該評估具有預測性、未來指示性之判斷時，實

務上亦承認享有最終之決定權。承認委員會之

評估為判斷餘地事項，重點在於確保該委員會

不受國家行政權之影響，多元意見最後形成委

員會評估之過程。易言之，不同的意見在委員

會討論的過程中達到衡平，使得最後評估具有

客觀性。 

3.聯邦行政法院另承認，行政機關在科技法及環

境法領域中，為落實風險預防及危險防禦原

則，擁有一定科學知識、實務經驗、專業設備，

享有「評估特權」。而另一行政機關享有評估特

權之類型是，具有評估性的預測決定，例如：

政治、經濟、社會或文化等整體關聯之評估，

考量到整體關聯的多元性、高度複雜性，縱使

法院透過鑑定人之協助亦難以取代行政機關的

判斷，因此承認立法者授權行政機關享有評估

特權。通常只要行政機關詳盡說明其得出預測

及評估結果所根據之事實及評估採用的專業方

法，司法機關即肯定其預測及評估判斷之合法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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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評析 

(三)行政法院對於判斷餘地之審查範圍 

1.於一般情形，司法對於行政機關於個案中之認

事用法進行全面合法性審查。 

2.在行政機關享有判斷餘地的情形，仍未排除司

法審查之可能性，德國司法實務所發展的司法

審查範圍，主要包括下列事項： 

(1)是否違反具有特別重要性之程序規定； 

(2)是否誤認應適用之不確定法律概念或其判

斷餘地之法定範圍； 

(3)是否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 

(4)是否遵守一般有效之評價標準； 

(5)是否考量不相關之事項。 

而行政機關在司法審查中必須說明基於專業判

斷而得出最後決定之理由，以利行政法院審查。 

結語—對於

行政法院見

解的檢視 

一、同前所述，德國聯邦行政法院及聯邦憲法法院是以謹

慎的態度承認判斷餘地事項。行政法院於具體個案中

探究行政機關是否享有判斷餘地，基於規範授權理

論，首先應解釋立法者於法規範中使用不確定法律概

念之意旨，是否有意使行政機關就特定事項享有最終

的決定權限。而且判斷餘地並不存在於全部的行政決

定，行政法院之審查只就行政決定中之個別事項受到

限制，司法權對於行政決定中非屬於判斷餘地之事

項，仍應全面審查其合法性。 

二、就本案而言，原告申請開發計畫中涉及的法令規範為

區計法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第 4 款及開發審議作業規

範第 12 編第 5 點，而區計法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第 4

款所稱之鄰近之交通設施能相互配合者，是不確定法

律概念，涉及對於未來開發行為之預測及評估，亦即

主管機關審議開發計畫時，應針對開發行為對當地交

通可能造成之影響進行預測及評估後，審視開發計畫

所為之因應規劃，是否可能對於當地交通造成過度負

擔，因此未來交通規劃之相互配合情形，可認係立法

者有意授權主管機關作成開發許可處分時享有一定

之判斷餘地。然而主管機關尚應綜合考量區計法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所列情形及依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之

規定進行審議的結果，適切衡量相關公益與私益後，

始作成應否許可開發之決定，就此部分並非主管機關

之判斷餘地，行政法院應適用利益衡量理論審查是否

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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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結語—對於

行政法院見

解的檢視 

三、此外，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 12 編第 5 點第 2 項規定，

聯絡道路寬得例外縮減的要件為具備特殊情況，且有

具體交通改善計畫，並經區委會同意。是否具備「特

殊情況」、所提出計畫是否「具體」，並未涉及預測性

的評估決定，主管機關依個案情形及其審議經驗得具

體審視，行政法院亦可借助於鑑定人之意見以審查主

管機關的認定，故此部分應不屬於判斷餘地事項。 

四、至於北高行於本案判決理由中，以內政部區委會為獨

立審議的專家委員會，而承認判斷餘地之存在，但此

見解實有違誤，誠如前面所提到，承認專業委員會判

斷餘地的原因，並非在於其具備專業性，而是在於多

元意見透過對話過程而得到的客觀與衡平。觀之於本

案區委會委員之組成，逾二分之一委員為不同專業領

域之專家學者，並無熱心公益人士，各專家委員於會

議中並非進行多元意見之交換與折衝，而是提供專業

意見以就開發計畫內容進行審議，故本案內政部區委

會並不享有判斷餘地。 

五、故，北高行於本案中就主管機關享有判斷餘地之事

項，包括對於開發計畫就交通影響程度及交通規畫配

合所為之評估，及依據內政部於駁回申請開發許可之

處分中，對於評估所根據之事實及採用的專業方法，

審查事實之認定是否正確性，是否採行專業上一般可

接受的量測及評估方法、及是否考量不相關之事項等

情形。至於聯絡道路寬得例外縮減的要件是否為「情

況特殊」，申請人提出的交通改善計畫是否「具體」，

不屬於判斷餘地事項，北高行仍應全面合法性審查。 

六、目前我國司法實務對於個案中判斷餘地之認定及論述

流於制式及僵化，不僅未檢視個案中所適用法規之不

確定法律概念，是否有立法者有意授權行政機關享有

判斷餘地之實質理由，更無法明確區分判斷餘地與利

益衡量二者應受司法審查之差異，導致判決論理依據

不清、論述不明。 

考題趨勢 何謂判斷餘地？我國是否曾作成相關大法官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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